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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权法选修课授课专家简介

徐显明，法学博士, 法学教授，博士生导师。2001年起担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, 2008年11月任山东大学校长。徐显明教授现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、中国法理学研究会会长、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、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。徐显明教授曾先后致力于近现代中国法律思潮、法治国家的原理、法哲学前沿问题、人权理论、宪政理论、法社会学等问题的研究。

陈士球，前外交部常驻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大使、前驻印度尼西亚大使，现任中国联合国协会常务理事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咨询委员会专家，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。

蔡定剑，北京大学法学博士，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，博士生导师。1986年至2003年年底先后供职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、秘书处秘书组，任职至副局长。现任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。主要从事宪政制度和中国法治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。2002年评为“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”。

韩大元，法学博士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，博士生导师。现任中国法学会理事、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，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等。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主任。曾获第二届“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”，第五届教育部“高校青年教师奖”，2006年国家级教学名师奖。
刘海年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、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权研究中心主任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、教授，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、清华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。中国法律史学会学术顾问；中国法学会信息法学会会长。

舒国滢,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法理学研究所所长、校学术委员会委员、法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席，兼任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常务理事、中国法学会比较法研究会理事、北京市法学会理事、北京市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，欧美同学会会员。

夏吟兰，法学博士,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，国际教育学院院长，兼任北京市妇联副主席，全国妇联执委，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会长、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副会长、国际家庭法学会常务理事，北京市妇女法学研究会副会长。主要研究领域为妇女人权、亲属法学和继承法学。

郑永流，法学博士,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法理学研究所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，吉林大学兼职教授，国际法哲学和社会哲学协会会员(IVR)。曾执教于中南政法学院(1989-1993)，德国萨尔州大学(1993-1996)和弗莱堡大学(2004)。研究领域涉及法理学、法社会学和比较法总论。独立出版专著3部(其中德文1部)，合作出版专著、教材各2部，发表论文、评论67篇(其中德、英文4篇)。

李树忠, 法学博士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，校长助理，教务处处长， 中国法学会宪法研究会理事。

Brain Burdekin, 法学博士，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法学院教授，瑞典隆德大学罗尔·瓦伦堡人权与人道法研究所客座教授，前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联邦委员，前澳大利亚总理特邀顾问，前联合国人权高专特邀顾问等。

Florence Benoit-Rohmer，法学博士，法国罗伯特·舒曼大学荣誉校长，前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法学院院长，欧洲大学间人权和民主中心副主席，欧洲理事会法律顾问，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教授。

Gudmundur Alfredsson，哈佛大学法学博士，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。曾任瑞典隆德大学罗尔·瓦伦堡人权与人道法研究所所长，联合国人权中心主任特别助理，联合国少数者权利工作组官员、主汇报人，联合国法律事务办公室专员等。

Horst Fischer，法学博士，德国波鸿大学国际和平与武装冲突法研究所所长，荷兰莱顿大学国际人道主义法教授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法教授。联合国红十字基金会特别顾问，欧洲大学人权与民主中心首任主席。

Morten Kjærum, 欧盟基本权利办事处主任, 曾任丹麦人权研究所执行主任, 丹麦国际人权研究中心联系主席, 丹麦难免理事会庇护处负责人, 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专家组成员， 国家人权机构国际协调委员会主席。

Ninon Colneric， 法学博士，曾任德国奥尔登堡劳动法院法官、德国不来梅大学劳动与社会保障法教授，欧洲法院大法官，现任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欧方主席。

